
      

  

       

      同性別的男士或女士，也可以舉行結婚儀式嗎?同時會被國家或地區視為

合法的婚姻嗎?多年來似乎沒有其他議題比這個更能誘發民眾的爭議。雖然

已有少數國家立法承認同性婚姻，但若然普及化成為事實，這會對傳統的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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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全球近年掀起同

性 婚 姻 合 法 化 浪

潮 ， 英 國 亦 於 最 近

通過了相關法例。

英 國 的 三 間 主 要 字 典 出 版 商 牛 津

(Oxford)、麥克米倫(Macmil lan )與科林

斯(Collins)，在網上版字典修改「婚姻」

一詞的定義，並賦予「婚姻」(marriage)

新 的 定 義 ， 結 合 的 二 人 不 再 限 於 一 男

一 女 ， 並 且 解 除 性 別 限 制 。 有 出 版 商 表

示 ， 更 新 定 義 僅 反 映 語 言 應 用 上 的 改

變，而非要回應法律上的變動。  

      麥克米倫為英國首部改變婚姻定義的

字典，其新釋義加上「或由一段同性伴侶

組成的類似關係」；科林斯字典對婚姻的

定義，更新為「由兩個人一起生活而組成

的合法結合或契約」；牛津字典的婚姻新

解釋則加上「兩個人締結婚姻的關係」。

       牛津舊釋：「結為丈夫及妻子的狀況」

      牛津新釋：在原有釋義中加上「兩個人締結婚姻的關係」，並附註「有

時這詞會用於形容一對同性伴侶的長久關係」

       麥克米倫舊釋：「由兩個人分別為丈夫及妻子組成的關係」

       麥克米倫新釋：在原有釋義加上「或一段由同性伴侶組成的類似關係」

       科林斯舊釋：「一男一女以丈夫及妻子的身份共同生活，組成合法結合

或契約」

       科林斯新釋：「由兩個人一起生活而組成的合法結合或契約」



姻帶來極大的衝擊，這也可能會導致婚姻傳統

的淪陷，因而引起情緒上的不安甚致可能帶來

家庭角式的混淆，從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情緒焦

慮。這就是當下同性婚姻在世界各地所浮現的

實況，包括香港在內。

從心理學看時代、文化與觀念的轉變

      在探討同性婚姻之前，讓我們先從心理學角

度來看時代、文化與觀念的轉變。同性婚姻是

由同性戀衍生出來的副產品，所以我們先要了

解一些同性戀的演變過程，才能夠更明白今天

的同性婚姻浪潮。精神心理科從1869年開始以

homosexual (同性戀)這個醫學名詞來界定同性

相戀的行為。1952年的美國精神醫學診斷統計

手冊(DSM)第一版(DSM-I)將同性戀homosexual

列為社會病態人格中的性變態；1968年第二版

( D S M - I I )將同性戀列為性格異常中的性變態；

1 9 7 3 - 1 9 7 4 年 經 同 性 戀 者 不 斷 抗 議 與 辯 論 ， 醫

界終於不再視同性戀為精神疾病，只是所謂的

「性傾向偏差」；1980年的第三版(DSM-I I I )更

進一步排除「性傾向偏差」的觀念，除非同性

戀者本身無法接受和認同自己是同性戀並且想

要改變，才被歸類為心性障礙的「自厭性同性

戀」；在1994年第四版(DSM-IV )，也是目前使

用的精神醫學的診斷統計手冊中已經看不到同

性戀的字眼了，只有當患者對自己的性傾向感

到持續而顯著的痛苦時，才列為性疾患的分類

下。從不同時期的精神醫學的診斷統計手冊可

以反映出同性戀診斷觀念的改變，以目前的醫

學和心理學的觀點來看，同性戀只是個人性傾

向的不同，若自己能接納和認同就不是病態，

同性戀者和一般人無異。

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權嗎?

    至 於 同 性 婚 姻 是 否 是 一 項 基 本 人 權 ， 不 同

立場的人士對此持不同的觀點。1948年，聯合

國大會在巴黎通過世界人權宣言，其中第十六

條 規 定 ， 「 （ 1 ） 成 年 的 男 人 和 女 人 （ 英 語 ：

men and women of full age、法語：a partir de 

l 'âge nubile,  l 'homme et la femme），不受種

族 、 國 籍 和 宗 教 之 限 制 ， 皆 有 權 結 婚 與 建 立 家

庭；（2）只有在將成為「男女雙方」（官方原

文 ， 根 據 英 文 或 法 文 ， 此 處 為 「 配 偶 」 ） 當 事

人的自由且完全之同意下（英語：with the free 

and ful l  consent of  the intending spouses、

法語：avec le libre et plein consentement des 

futurs  époux.  ），才能締結婚姻」。但聯合國

官方中文版的國際人權宣言將第（2）項的「配

偶」譯為「男女雙方」，因此有反對的人士以此

作為婚姻只限於「一男一女」之結合，而將同性

婚姻排除於人權的範圍之外。支持同性婚姻人士

認為英文版本中第一條的「男人和女人」並無限

定 「 一 」 男 「 一 」 女 ， 並 且 在 第 二 條 中 僅 使 用

意義模糊的「伴侶」（英語：spouses、法語：

époux）以此，據此認為是為跨越「一男一女」

結合提供替代解釋的空間。

再思同性婚姻

     若從對與錯的出發點來探討同性婚姻，很可

能會把個人的主觀意見變成其他人的爭論話題，

這是不必要的。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男女雙方在

婚姻和組成家庭的過程中，若能成熟理性地及以

平等的地位來相互尊重，以彼此學習的溝通技巧

來避免婚姻與家庭的暴力行為，務求能促進與保

障家庭的幸福，似乎這有助於我們去檢視婚姻和

家庭的意義與價值所在。

     傳統的家庭是包括了父母和子女，這個傳統

的平衡觀念在同性婚姻上帶來了衝擊與不平衡。

很多同性婚姻的家庭是没有子女的，若要子女，

其中的辦法就是以領養、借助人工受孕或代母的

方式來進行；這些方法個别都會引起很多社會道

德、個人成長及家庭和諧的問題。在這裡暫且不

提社會道德上的問題，只單從個人成長這個問題

着手。



     從個人成長的層面看，生長在同性婚姻家

庭中的孩子，可能没有機會面對和經歷傳統婚

姻家庭父母的清楚角式，以致出現性別混亂的

危機。心理學家艾瑞克遜Erik Erikson的生命八

個階段，由第一至第五個階段的成長，異性父

母都扮演着很重要的不同性别的角式。從第一

個階段嬰兒期的信任（0-1歲）開始，小孩就與

異性父母建立着重要的關係，第二個階段幼年

（1-3歲）模仿異性父母的不同行為模式從而學

習自我控制。第三個階段的童年早期（3-6歲) 

，開始學習認同，從家庭的關係上學習不同性

别的認同，開始對自己具有自信心、進取心。

第四個階段是童年中期（6-12歲），由於異性

父母角式定位清晰，兒童能勝任於處理自己性

别上的事情從而獲得學習能力，不單在家庭有

成就感，這成就感開始延伸至學校的學習。第

五個階段是踏入青春期（13-20歲）的階段，從

以上四個階段的正面發展，兒童的自我認同能

力及認知亦得到成熟的建立，為青少年日後的

成長帶來強烈的團體歸屬感，能為將來作好的

準備和計劃。

      反過來說，若没有異性父母的平衡家庭，

同性婚姻的家庭在孩子成長的不同階段上會帶

來了一些負面的衝擊，例如：在成長的過程中

產生的不信任、羞怯、懷疑、內疚感、自卑和

角色混淆等等心理上的障礙。兒童是社會未來

的主人翁，若他們能健康的成長和能夠避免一

些在成長上不必要的障礙，那麽，未來的社會

就會變得更理想和踏實，人的心理亦會變得更

健康。

       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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